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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組織協調企業、事業單位的專業技術職務聘任（任命）工作。

　　該司置司長一人、副司長二人，行政編制卅二人，下設辦公室與四個

職能處（處職位分類處、事業職稱處、企業職稱處、綜合調研處）。其中職

位分類處負責參與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中有關職位分類章節之起草；

負責公務員職位分類之制定並組織分類工作之實施；管理公務員職務系

列。

（六）流動調配司：人事部管理人才資源開發、人員流動、計畫調配與非

教育系統留學人員工作之職能機構。其主要職責為：

１．擬定各類人員流動政策，探索建立人才市場。

２．調查了解人才之分布、使用狀況，研究人才資源之開發。

３．擬定與國家公務員制度相配套之辭職、轉核、迴避等政策與法規。

４．研究非教育系統留學人員政策；制定落實非教育系統國家公派留學

人員選派計畫，負責到非教育系統工作之國家公派留學畢業研究生、大學

生之分配及回國留學人員跨省跨部門的調整工作，承擔非教育系統回國

留學人擇優贊助經費之使用、管理工作。

５．參與大中專畢業生分配制度之改革。

６．負責調整人員結構與重點科研、建設項目，以及重點發展地區所需骨

幹人員之調配工作，承擔國家機關、事業單位需餘（超額）幹部安排之統

籌協調工作。

７．組織與協調跨省、跨部門解決幹部夫妻分居工作，擬定幹部家屬「農



轉非」的政策。

８．擬定中央國家機關從京外調人人員之政策，審批從京外調入人員。

　　該司置司長一人、副司長二人，行政編制為卅二人，下設辦公室與四

個職能處（綜合處、人員流動處、計畫調配處、留學人員處）：其中，綜

合處研究擬定與公務員基本法相配套之轉換、迴避政策暨法規。

（七）培訓與人事司：人事部管理國家公務員培訓，專業技術人員繼續

教育與部機關暨直屬單位之機構編制、人事、工資福利工作之職能機構。

其主要職責為：

１．研究與擬定公務員培訓法規及實施細則，編制與實施全國公務員培

訓規劃，綜合管理公務員培訓經費，協調公務員培訓之師資、教材等工作

２．協助籌建國家行政學院，指導地方行政院校來其他公務員培訓學校

之培訓工作，推動多層次、多渠道公務員培訓網絡之形成。

３．研究與擬定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之政策、法規，編制與實施專業技

術人員繼續教育規劃。

４．提出全國人事系統（體系）公務員培訓規劃，組織協調人事培訓教

育工作。

５．參與公務員培訓與繼續教育方面之國際活動，推動相應之國內外學

術活動之開展。

６．承辦部管理司、處級負責人與直屬單位領導人員選拔、考核、任免等

管理工作。

７．負責部機關與直屬單位處以下各級人員之招考錄用、調配任免、考核

晉升、培訓、獎懲等各項管理工作。

８．負責機關與直屬單位之工資獎金管理工作及職工福利有關工作。

９．負責部機關與直屬單位機構設置，暨定編之具體管理工作。



　　該司置司長一人、副司長三人，行政編制為卅五人，下設辦公室與五

個職能處（培訓處、院校處、繼續教育處、機關人事處、機關勞資處

（八）工資保險福利司：人事部管理工資保險福利業務之職能機構。其主

要職責為：

１．研究建立國家公務員之工資、獎金、津貼、保險福利制度。

２．研究改進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現行之工資、獎金、津貼、補貼

保險福利制度。

３．研究調整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現行工資區類別、地區工資補貼與地區

性津貼標準。

４．研究制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支付辦法。

５．參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資計畫之編制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資

年報之統計工作。

６．處理上述業務範圍內之政協、人大提案，群眾來信。

　　該司置司長一人、副司長二人，行政編制為四四人，下設辦公室與五

個職能處（調研處、綜合處、機關處、事業處、保險福利處）。

（九）高級公務員管理司：此為人事部代國務院管理高級公務員與由國

務院管理之其他領導人員之職能機構。其主要職責為：

１．承辦國務院所管理之高級公務員的選拔、考核、調動等工作，辦理任

免手續。

２．承辦國務院所管理之企、事業單位與大型企業的負責人員的選拔、考

核、調動等工作，辦理任免手續。

３．序辦國務院所管理之駐外使節及國務院所指定管理之其他人員的選

拔、考核、調動等管理工作，辦理任免手續。

４．協助考核獎懲司擬定高級公務員任免法規。

　　該司置司長一人、副司長二人，行政編制卅五人，下設辦公室與、六



個職能處。

（十）專家司：為人事部綜合管理全國專業技能隊伍（體系）有關工作

之職能機構。其主要職責為：

１．綜合管理全國專業技術隊伍的有關工作，調查研究專業技術人員分

布、使用情況，提出進一步發揮專業技術人員作用之措施，擬定專業技術

隊伍建設之宏觀規劃。

２．從專業技術隊伍中選拔與獎勵優秀人才，並為他們之脫穎而出創造

良好環境。調查了解有關專家與優秀人才使用情況、工作條件及生活狀況

制定改善各種條件之具體政策與措施。

３．從工人農民中選拔與獎勵專門技術人才。

４．負責博士後工作，試辦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建立與推行博士後研究

制度，並制定相應政策，為博士後研究人員創造人才成長與合理使用之

工作條件、生活條件。承擔指導博士後基金會的工作。

５．負責歸口管理來華定居工作之外籍華人及其他外籍科技專家、學者，

回國定居工作之華僑科技專家、學者，回大陸定居工作之台灣科技專家、

學者與回內地定居之港澳科技專家、學者的工作，負責聯繫與指導台灣同

學會工作。

６．負責協調與統一規劃政府間雙邊協定之援外專家選拔、管理工作，統

籌研究制定人才引進，援外專家、優秀人才、工農專門技術人才、博士後

研究人員與各學科權威人士信息庫，向中央有關部門、各人民團體及企事

業單位推荐所需各類人才。

　　該司下設辦公室與四個職能處，置司長一人、副司長二人，行政編制

為廿九人。

（十一）國際交流與合作司：人事部管理人事、行政國際交流暨合作業務

之職能機構。該司之主要職責為：



１．綜合協調與歸口管理中共對外國際交流、合作，負責向國際組織派遣

職員之政策、規劃、考選及協調工作。

２．擬定中共向其他國家派遣人才之政策與規劃。

３．組織協調公務員出國進修工作。

４．組織、實施政府間雙邊協定之援外專家項目。

５．參與國際勞工組織之有關活動。

６．負責外國公務員制度與行政管理之調研。

　　該司行政編制卅人，置司長一人、副司長二人，下設辦公室與三個職

能處。

（十二）中央國家機構編制管理司（簡稱「中央編制司」）：為國家機構

編制委員會之辦事機構，亦為中共國家人事部負責中央國家機關機構改

革之日常工作，暨中央國家行政機構及其所屬事業單位機構編制之管理

工作的職能機構。其主要職責為：

１．研究中央政府機構設置之合理方案，設計國務院各部門之職責範圍，

提出職能調整意見，進行國務院各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職權劃分。

２．研究政府行政體制管理改革，建立科學的行政運行機制，提出改善

行政管理程序與提高工作效率之措施，配合有關部門建立預算約束機制。

３．會同政策法規司擬定中央政府行政部門機構設置法、部門組織法、編

制定員法，以及相應之法規與條例。

４．負責審核國務院各部門之職能配置、人員編制，參與研究公務員之職

位分類，並對國家批准之職能、機構、編制執行情況進行監督檢查。

５．代國家機構編制委員會審核政府序列以外之中央國家機關編制定員，

辦理編委交辦之其他事項。

６．負責中央國家機關所屬事業單位之職能、機構與編制之審定。

７．研究國外政府行政管理體制及政府機構、運行機制等情況。



　　該司置司長一人、副司長一人，行政編制卅人，下設辦公室與四個職

能司。

（十三）地方機構編制管理司:中共國家機關編制委員會之辦事機構，亦

為其國家人事部具體負責地方機構改革與機構編制管理之職能機構；其

主要職責為：

１．研究擬定地方各級機構改革之總體方案，指導地方機構改革工作。

２．研究擬定地方機構編制管理之方針、政策與法規，指導地方機構之編

制管理工作。

３．審核省級地方政府廳（局）級（包括副廳級）機構之設立、撤銷、合

併與更名，審核省、地、市、縣之行政編制總額，研究擬定多鄉鎮機關之

編制定員標準。

４．審核雙重領導，以中央部門領導為主的派駐地方之機構編制，包括

設在口岸之海關、邊防、商檢、動植物檢驗、衛檢、港監與統計、人民銀行等

部門之機構與編制，審核中央各部門為地方對口部門申請增加之專項編

制，暨擬定之規章制度。

５．綜合、指導地方事業編制管理，協同中央有關部門研究擬定地方事業

單位之編制定員標準。

６．督促、檢查地方機構改革之實施情況與機構編制之執行情況。

７．總結交流地方機構編制管理經驗，組織指導地方編制管理人員之培

訓工作。

　　該司行政編制廿六人置司長一人、副司長一人，，下設辦公室與三個

職能處。

（十四）離退休司：中共人事部管理國家機關、事業、企業單位離休工作

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退休、退職工作之職能機構；其主要職責為：

１．擬定國家公務員退休退職之法規。



２．管理國家機關、事業企業單位之離休工作，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之

退休、退職工作；制定、補充完善離休退休、退職之政策規定；檢查離休、

退休、退職工作情況。

３．組織離休退休幹部開展各種活動。

４．管理大連、泰山老幹部休養中心。

　　該司置司長一人、副司長一人，行政編制廿一人，下設辦公室與三個

職能處。

（十五）軍官轉業安置司：中共人事部管理軍官轉業安置工作之職能機

構，亦為國務院軍隊幹部安置工作小組之辦公機構；其主要職責為：

１．代國務院軍隊轉業幹部安置工作小組擬制軍官轉業安置工作之方針、

政策，起草有關文件與規定。

２．編制與實施全國軍官轉業年度分配計畫，檢查與指導軍官轉業安置

工作。

３．編制與組織實施轉業軍官培訓計畫，負責檢查與指導培訓工作，組

織編寫出版轉業軍官培訓教材。

４．負責中央國家機關選調、培訓轉業軍官之工作，辦理計畫外轉業到中

央國家機關之零星審批。

５．負責軍官轉業安置工作之改革與政策研究，會同有關部門進行軍轉

安置工作立法。

６．負責協調軍隊與地方之關係，落實軍轉安置工作之任務。

７．代國務院軍隊轉業幹部安置工作小組辦理有關軍轉工作事宜。

８．承辦國務院、中央軍委交給國務院軍隊轉業幹部安置工作小組之其他

事項（註九）。

　　該司置司長一人、副司長一人，行政編置為廿人，下設三個職能處。

至於「辦公廳」，因屬機關內之行政幕僚（單位間業務協調、安排部領導



召集會議、聯絡、值班、審核文件、收發、印刷、群眾信訪、機關財務、保衛

等），而非業務單位（部門），非屬通說人事管理所述之事項，是以未

作詳述；而人事部直屬十個事業機構，屬營造物性質，負責研究、調查、

培訓、出版、專家服務等業務與職能，因非直接掌理人事管理工作，在此

不作詳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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